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

「實驗動物」、「教學」、「實習」、「牧場」 

設置申請流程 

申請人繳交申請資料至 IACUC辦公室 

1. 初檢申請表 

2. 申請表寫明之應附資料 

3. 飼養實驗動物地點及設施同意書 

由 IACUC指定校內外委員或會同

該物種專家學者(至少 2~3人)前往

該設施查驗 

實驗動物設施須知 

1. 請依據動保法，並參照相關指南訂定

動物設施飼養及使用相關規範 

2. 根據動保法，須接受本校 IACUC監督 

3. 接受 IACUC定期內部查核 

4. 接受農委會定期外部查核 

5. 需納入實驗動物中心管理 

1. 委員將初檢紀錄提至 IACUC會議報告 

2. 實驗動物設施經 IACUC認可後應瞭解

並遵行實驗動物設施須知 


